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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函〔2020〕145 号 

 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梅州市 

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有关单位： 

为健全农业保险工作机制，加强对农业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统筹协调推进我市农业保险工作，市政府决定成立梅州市农业保险

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小组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成人员 

工作小组组长由负责财政工作的市领导兼任，副组长由负责

农业农村、林业工作的市领导兼任。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吴晓晖（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） 

副组长：黄文沐（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） 

温向芳（副市长） 

成  员：张志锋[市财政局局长（兼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）]、

黄增国（市农业农村局局长）、张大梁（梅州银保监分局党委委员、

纪委书记）、谢新和（市林业局副局长）、张昌亮（市金融局副局

长）、丘小录（市财政局副局长）、罗坚（市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

员）、王骎（市水务局副局长）、陈建群（市统计局副局长）、姚建

春（市气象局副局长）、罗远怀（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）、李文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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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）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（一）工作小组主要职责。 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及市委、市政府有

关部署要求，统筹研究推进全市农业保险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过

程中的重大问题，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单位按要求开

展各项工作，高质量完成我市农业保险目标任务。 

（二）工作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。 

⒈市财政局负责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日常协调工作，制定完善

保险财政资金奖补政策，发挥财政资金对农业保险的引导和推动

作用，按照深化市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要求，落实中央、

省级和市级农业保险奖补资金安排，加强预算资金监督管理。 

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贯彻落实省的农业保险工作考核机制，

将考核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，将农业保险纳入农

业农村发展规划，推动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险种增品，指导农

业保险防灾减损工作，提供农业保险需求及生产基础数据，指导

基层协保体系建设，协助保险机构开展承包、理赔定损工作，做

好农业保险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。 

⒊梅州银保监分局负责对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进行监督管理。

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符合辖区内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保险机构

目录；做好农业保险产品的监管，指导保险机构开发推广适合地

方实际的农业保险产品；指导保险机构完善灾前防范和灾后理赔



－３－ 
 

操作规范，提升农业保险服务水平；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，对

保险机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并

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。 

⒋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农产品成本调查和价格监测，提供已布

点品种的成本、价格、产量等相关数据。 

⒌市水务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，指导做好

洪水干旱灾害防治工作，负责协调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，开展

洪水、干旱风险区划研究，为保险机构承保理赔提供数据支持和

洪水旱情灾害评估支持。 

⒍市金融局负责农村住房保险推动相关工作。 

⒎市统计局负责提供农业农村相关统计数据，支持开展农业

保险创新。 

⒏市林业局负责森林保险推动工作。协助保险机构开展森林

保险承保、理赔，指导保险机构做好防灾减损，做好森林保险宣

传和培训工作。 

⒐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按各成员单位需求整合农业

保险相关数据，为成员单位提供农业保险数据信息支撑。 

⒑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信息及数据，完善气象站点建设，

指导推动气象指数保险工作。 

⒒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开展全市地震风险研究，风险区划定、

历史灾害数据分析整理等相关工作，为保险机构承保理赔提供数

据支持、权威震灾等级和地震灾害评估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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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工作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任务完成后

自行撤销，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日常工作由该局承担。工作小

组负责根据成员工作和职务分工变动情况及时调整，抄报市领导。 

（二）工作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，工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

托的副组长召集，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，必要时邀请

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参加。 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农业保险有关政

策和问题，认真落实工作小组确定的任务，及时向工作小组办公

室提出建议意见。 

（四）工作小组办公室遇紧急或重大任务时，视情况召集有

关成员单位派员短期集中办公，协同推进有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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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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